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3-098号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科股份”）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收到重庆端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端恒建筑”）发来的

《告知函》。端恒建筑认为公司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作

为上市公司，金科股份仍有一定的重生价值和挽救的可能，故向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五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司法重整是市场化、

法治化化解风险的有效方式。金科股份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积极支持、强力

推动相关司法重整工作，既化解公司存量债务风险，也保护全体债权人和出资

人的合法权益。 

2.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城资管”）之全资子公司长城国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富”）签订

《战略投资框架协议》，长城国富依托长城资管不良资产领域的资源和专业优

势，为企业提供房地产风险资产化解和价值提升专业化服务。长城国富有意向

独立或与其他合作方组成投资联合体(以下简称“投资联合体”)作为重整投资

人参与金科股份的预重整程序。如金科股份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在公开招

募战略投资人阶段，长城国富及/或其指定关联主体有意向作为战略投资人报名

参与竞争遴选。 

3.本次签订的战略投资框架协议是基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合作原则的框架

性、意向性的约定，不构成承诺。本框架协议涉及的投资行为应在法律法规政

策允许范围内且通过双方履行内部有效审批程序后签订具体合作协议，具体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作内容及相关约定应以后续签订的正式具体战略投资协议为准。正式协议能否

最终签订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五中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

相关通知或裁定，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情况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长城国富签署《战略投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本协议”），双方确认，长城国富有意向独立或与其他合作方组成投资联合体(以

下简称“投资联合体”)作为重整投资人参与金科股份的预重整程序。如金科股

份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在公开招募战略投资人阶段，长城国富及/或其指定

关联主体有意向作为战略投资人报名参与竞争遴选。 

本次签署的《战略投资框架协议》不涉及实质性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协议的签署

无需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二、协议对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长城国富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022165X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5 年 07月 11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打浦路 15号 46层 4601-4603、4605-4607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实业投资，社会经济咨询，资产管理与经营，

自有房产及设备租赁，物业管理，百货零售。 

股东情况：经查询，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长城国富 100%的

股权。 

经查询，长城国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公司与长城国富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长城国富与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利益安排以及出

资安排，长城国富未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三、协议签署背景说明 

（一）长城国富是长城资管旗下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业的投资运营平台，

主营实业投资、资产管理与经营、租赁、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业务，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长城国富依托长城资管不良资产领域的资源和专业优势，为企

业提供房地产风险资产化解和价值提升专业化服务；长城资管围绕中小金融机构

风险化解、重点受困房企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三大方向，聚焦中小银行改革

化险、实体经济纾困重组、资本市场风险化解、房地产风险化解四大领域。 

（二）金科股份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同时是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金科服务”(公司全称“金科智能慧服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9666.HK)的战略协同股东。金科股份作为深

耕房地产行业多年的上市公司，拥有良好的资产质量和扎实的运营开发能力，项

目围绕“三圈一带”城市群深耕分布，土地储备和可售资源充足，核心管理团队

成熟稳定。 

（三）受宏观环境、市场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金科股份出现流动性困难，

被债权人申请重整，拟通过预重整程序化解经营和债务问题，并引入战略投资人，

利于帮助公司彻底走出困境，实现良性循环发展。长城国富有意向参与金科股份

的预重整投资，在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上市公司、国有资产

管理等监管政策的框架下，依法支持金科股份开展预重整、重整工作。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相关方 

甲方：长城国富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目的 



 

双方在战略规划、业务结构、区域布局等各方面有较大的战略协同性、契合

度和互补性，双方开展战略合作，可实现资源整合共享、战略发展互补、促进双

方可持续发展。 

2、合作原则 

本着市场化、法治化、合作共赢的原则，在符合法律法规、政策导向及国家

相关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双方着力构建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和战略协同发展关

系。 

3、积极参与重整投资人的确定 

双方确认，甲方有意向独立或与其他合作方组成投资联合体(以下简称“投

资联合体”)作为重整投资人参与乙方预重整程序。如乙方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

序，在公开招募战略投资人阶段，甲方及/或其指定关联主体有意向作为战略投

资人报名参与竞争遴选。 

4、战略投资合作内容 

甲方有意向由甲方或投资联合体作为投资人身份，与乙方主要开展如下战略

合作： 

（1）推进资产盘活，甲方充分发挥房地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优势，提供必

要资金支持，依托乙方地产开发、运营、工程管理等专长，推动符合条件且甲方

或投资联合体认可的项目公司运营盘活、价值提升，维护各方利益。 

（2）推进重整工作，甲方有意向参与乙方的预重整程序。在甲方或投资联

合体被确认为重整投资人、乙方重整计划被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并经人民法院裁定

批准后，甲方或投资联合体将执行重整投资协议和重整计划。 

甲方亦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与债权人引荐的其他财务投资人组成投资联合体

投资乙方。最终投资总额、投资方式及期限、具体持股比例、入股价格、股权和

债权资金的切分额度等，根据尽调及/或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由甲乙双方(含投

资联合体，下同)协商并依据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规定及/或相关审批机构审批及法

院确定。 

（3）推进战略整合，甲方通过司法重整成为乙方股东后，双方将整合相关

产业链资源，打通并深耕产业生态链，在民生地产开发、智慧物业服务、科技产



 

业地产投资运营、文商旅康养地产投资运营、城市更新及保障性租赁住房、多元

创新代建及产业和商业运营等轻资产业务发展、社会不良资产化解等各方面开展

全面的战略合作，形成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同时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打造轻重

并举、租购并重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并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赛道，双方致力于将

乙方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美好生活服务企业集团，持续为双方、为社会提高价值

贡献。 

5、战略投资主体 

甲方有意向独立或与其他合作方组成投资联合体参与乙方的预重整程序。甲

方与投资联合体中的其他战略投资者或财务投资人在投资联合体中的投资总额、

持股比例、入股价格、股权和债权资金分解金额，由甲方及各联合投资者协商确

定，但须符合证监会、交易所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战略投资者、财务投资者的相

关规定，最终通过正式投资协议进行约定。 

6、正式投资协议的核心条款 

在协商签署正式协议时,双方将协商确定具体的投资方案、投资形式、交割

安排、公司未来经营管理事项、公司治理结构等核心内容。 

7、合作安排 

自本协议签订且生效后，双方共同成立工作小组，建立协调联系机制，推动

本协议细化及具体实施，乙方全面配合甲方及/或投资联合体与相关中介机构开

展工作，甲方也可直接利用甲方及/或投资联合体认可的相关第三方中介机构对

乙方已开展的工作成果。双方力争在符合甲方和乙方各自监管政策要求的前提

下，尽快完成重整投资人身份的确定。 

8、协议的生效和解除 

本协议为双方进行战略性合作签署的框架性意向协议，属于甲乙双方意向性

约定，不具有强制法律约束力，仅为表明甲乙双方进行友好合作的意愿，不对甲

乙双方构成法律约束力的义务或承诺，不构成甲乙双方互相追究违约责任的依

据。具体合作细节、内容、权利义务等，由双方另行签订的相关具体业务合作协

议等确定。本框架性协议与具体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如存在不一致的，以具体业务

合作协议约定为准。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可在双方协商一致后书面解除。 

9、其他事项 

本次协议是各方的初步意向。合作的各项具体内容与细节，在进入预重整程

序后，以双方正式订立的重整投资协议为准。本协议相关内容与国家相关管理规

定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按国家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五、本次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战略投资框架协议》只是双方的初步意向，合作的各项

具体内容与细节，在进入预重整程序后，以双方正式订立的重整投资协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五中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事项

的相关通知或裁定，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

不确定性；申请人的重整或预重整申请能否被五中院裁定受理，以及具体时间尚

存在不确定性。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

管理工作；如法院受理公司重整，公司将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债务化解方案，同

时将积极争取包括政府、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债权人、出资人、战略投资者在

内的相关各方的支持，实现重整工作顺利推进，推动公司顺应房地产新发展模式，

早日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如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

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

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

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7 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本协议执行可能存在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无法正常或持续履行的风

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战略投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控股”）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

提出计划拟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3年 5月 23日、5月 25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金科控股根据其股份增持计划指定增持主

体重庆财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聚投资”，系金科控股的控股子公司）

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1,679,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060%。本次增持前后

金科控股、黄红云其一致行动人红星家具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家具”）、财

聚投资具体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情况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1 金科控股 242,860,865 4.5482% 0 0 242,860,865 4.5482% 

2 黄红云 468,779,979 8.7791% 0 0 468,779,979 8.7791% 

3 红星家具 4,576,828 0.0857% 0 0 4,576,828 0.0857% 

4 财聚投资 0 0.0000% 21,679,100 0.4060% 21,679,100 0.4060% 

合  计 716,217,672 13.41% 21,679,100 0.4060% 737,896,772 13.819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股份增持计

划，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708,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33%。本次增持前后

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情况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1 王  伟 173,989  0.0033% 150,000 0.0028% 323,989  0.0061% 

2 黄中强 18,500  0.0003% 151,600 0.0028% 170,100  0.0032% 

3 宋  柯 385,000  0.0072% 151,600 0.0028% 536,600  0.0100% 

4 陈星宏 0  0.0000% 102,000 0.0019% 102,000  0.0019% 



 

5 罗利成 9,737,909  0.1824% 153,100 0.0029% 9,891,009  0.1852% 

合  计 10,315,398 0.1932% 708,300 0.0133% 11,023,698 0.2064%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

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无自本协议签订后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

份的计划。 

七、备查文件 

1、战略投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